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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与法制，这样两个看似毫不相关的

领域，经过教师稍加点拨和引领，便能如此密合
交融、浑然一体。这不正是新课程标准所倡导的
学科之间的整合？ 在教学中，只要我们善于去发
现、思考、挖掘，我们就能找到学科在教学中的渗
透点，只要我们善于利用教育契机，有意识、有计
划而又适度地渗透相关的法律知识和法制理念
的教育，那么，就能在学生心中从小种下社会主
义法制文明的种子，孩子们一定能成长为学法、
知法、守法的好少年。我们应该始终持着这样的
信念：短短几分钟的渗透，将会让法制之花在孩
子心中馨香四溢，开出孩子们的璀璨人生。

一、在文本教学中渗透法制知识，树立学生
的法制观念

课文，是小学生学习语文的主阵地。利用课
文向学生渗透法律知识自然是最直接、快捷而有
效的途径。语文教学中渗透法制知识时，必须将
语文教学内容与法律知识有机地结合起来，既不
能把语文课上成法制课，也不能漠视语文教材中
蕴含的法制教育因素，而要恰当地把握分寸，适时
渗透，潜移默化。在文本教学中，教师只有精心备
课，才能增强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从而实现学
生学科素养和法制素养的双提升。学了相关理论
后，笔者开始在教学中抓住本人认为合适的每一

个渗透点渗透法制知识。在执教《少年闰土》一课
时，笔者引导学生学了“看瓜刺猹”的一部分后，让
学生体会到了少年闰土的勇敢机智，笔者话锋一
转问学生：“假如今天你们家的瓜地里也来了獾
猪、刺猬、猹等动物，你们能那么勇敢吗？”学生觉
得闰土是勇敢的孩子，都想学习闰土的勇敢，都回
答：“能！”可笔者却对他们说：“不能！”并告诉了学
生《野生动物保护法》里的相关条例，只用了短短
的两分钟，孩子们顿时明白了，原来国家还有这样
的法律，我们是不能去捕杀野生动物的，伤害野生
动物是违法的。这样通过引申拓展，引导学生明
白什么情况下应该怎样做，什么情况下不能怎样
做，对学生进行保护自然生态环境、遵纪守法的教
育。通过这几分钟的教学，笔者想在以后的生活
中，当孩子遇到这些宝贵的野生动物时，他们一定
会懂得保护它们而不至于去违法。

二、在口语交际中渗透法制知识，迁移学生
的法制认知

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对世界观
的形成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在进行“口
语交际”教学时，也应适时渗透法制教育。笔者
经常引用生活中的、报刊上的、电视上的那些违
法犯罪的事件，组织学生进行口语交际，因为这
些最能激发他们表达的欲望和交流的热情。例
如直面惨不忍睹的交通肇事案件，特别是去年本
校一小孩在穿马路时飞奔被撞成重伤事件，孩子
们小小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动，他们会有发自内
心的感慨，老师此时应因势利导渗透《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面对有些社会上的小
混混收取学生“保护费”的事情，孩子们个个义愤
填膺，老师因势利导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法》第三十四条中称“严重不良行

为”里第三点是“多次拦截殴打他人或者强行索
要他人财物”。老师只需要往深处引导一下，学
生便会“向青草更深处漫溯”。孩子们便会明白，
对于这样的行为，应当及时制止，制止不了应该
告诉老师或者其父母，采取措施严加管教。这样
自然而然地就把他们的思维转向了对规则的认
知上来。通过讨论交流，深化他们遵纪守法的意
识，强化对法律法规的认知。

三、在语文实践活动中渗透法制知识，形成
学生的法制道德

生活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教育素材。主
动拓展教学空间，开展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语文
活动，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特色。在平时的教学中
笔者常以周会、班队会为依托，积极开展“保护我
们的朋友”“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我是文明小卫
士”等为主题的丰富多彩的班队会活动，让学生积

极收集与学生生活联系紧密的违法事件的资料，
开展讨论交流。通过广泛参与，使学生积极主动
地学习法律法规知识，对学生进行一次次的法制
教育的洗礼。此外还积极组织学生参加校内外以
法制教育为主题的“演讲、征文、讲故事”等活动。
例如举行“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演讲比赛，让学生深
刻地认识到毒品对一个人、对一个家庭甚至是对一
个社会的严重危害；开展“诚实守信”为主题的征文
比赛，学生收集了大量材料，结合自己的实际，阐述
了诚实守信在工作生活中的重要性，并决心做一个
诚实守信的好孩子。讲故事比赛中，一个《小红帽
的故事》，机警的有强烈自我保护意识的小红帽勇
敢的形象，成为孩子们心目中的偶像。

教师要提高教育法律意识，增强教育法制观
念，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首先向传统的、旧
的思想和观念提出严峻的挑战。教育要真正纳
入法制轨道，也必须首先转变思想，树立教育法
律意识，增强教育法制观念。要努力学习和掌握
法律的基本理论知识，教师在学习过程中，要对
一些重要的法律概念、法律理论应做重点理解和
掌握，应完整准确地把握其本质含义以及它们之
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将其内化为自身的认识，将
复杂的法制知识进行简单化的整理，以便于高效
地传授给孩子。

如 何 在 小 学 语 文 教 学 中 渗 透 法 制 教 育
○ 黄平县新州镇第一小学 简廷梅

毕君灵：
本院受理（2021）黔2601民初9056

号原告凯里市三超电脑配件经营部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判
决被告偿还货款18919元人民币。2、判
决被告支付逾期赔偿违约金4200元人
民币。3、判决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
费用。合计：23119元。因你现住址不
详，无法向你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
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14时30分在本院2号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凯里市人民法院
2021年12月6日

贵州省凯里市
人民法院公告

●不慎遗失《开户许可证》，开户名：麻江
县杏山街道鑫晟芦荟产品服务中心，核
准号 ：J7146000196401，开户行：中国工
商 银 行 麻 江 支 行 ， 账 号 ：
2407056509200048493，账户性质：基本存
款账户，特声明作废。
麻江县杏山街道鑫晟芦荟产品服务中心

2021年12月7日

●不慎遗失黔东南州宏康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公章一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22601MAAK3QQE01，特声明作废。

黔东南州宏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7日

●不慎遗失《开户许可证》，开户名：中国
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黔东南监管分局
镇远办事处，核准号：J7135000001101，开
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远
支行，账号：52001666136050001722，账户
性质：基本存款账户，特声明作废。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黔东南
监管分局镇远办事处

2021年12月7日

●不慎遗失《从业资格证》（客、货运）
1 本，身份证号码：522634197708254412，
特声明作废。

何可亮
2021年12月7日

● 本 人 周 伟 翠（ 身 份 证 号 码 ：
522601198301240841）不慎遗失金山大道

88号凯里恒大城6栋2单元1502号房《收
据》1张，票号为：0011951（金额：200371
元），特声明作废。

周伟翠
2021年12月7日

●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
许可证编号：JY25226010147273，特声明
作废。

凯里市京九果木烤鸭店
2021年12月7日

● 侯 睿 智 （ 身 份 证 号 码 ：
522634199110240023）不慎遗失贵州凯地
置业有限公司凯里恒大城一期影城商铺
1027 号铺《认购书》1 张，认购书编号：
0004783；《购房收据》3 张，收据号：凯
2020963，金额：57897 元；凯 2054787，金

额：50923元；凯2055714，金额：50923元，
特声明作废。

2021年12月7日

●不慎遗失《 土地使用证》1 本，证号：
麻国用（2012）第 170 号，土地坐落：麻
江县杏山镇凤凰大道西段北侧，分摊
面积：29.16 ㎡，地号：01-04-24，特声
明作废。

熊祥辉
2021年12月7日

●不慎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
本，注册号：522601600127309，特声明
作废。

凯里市金井路鸿雯副食店
2021年12月7日

遗 失 声 明

欧 亚：
本院立案受理原告张宽贤、万

胜强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1）黔 2629 民初 580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如下：被告欧亚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张

宽贤、万胜强劳务款13884元。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我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黔东南

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剑河县人民法院
2021年12月7日

贵州省剑河县人民法院公告

薛 江：
本院受理（2021）黔2601民初9032号

原告雷国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
告诉请：一、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偿还
原告借款现金20000元人民币。二、判令
被告支付原利息20000元（暂计从2017年
8 月 30 日至起诉之日共 50 月按年利率
24%息），以上合计：40000元。三、判令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现住址不
详，无法向你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则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
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14时10分在本院2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凯里市人民法院
2021年12月6日

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明花：
本院受理的原告张秀帜与被告李

明花、龙云森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黔2629民初612号民事判决书，我院已
缺席判决被告李明花、龙云森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张秀帜租
金等共计 11775.40 元；案件受理费 168
元、公告费400元，由被告李明花、龙云
森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剑河县人民法院
2021年12月4日

贵州省剑河县
人民法院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及《贵
州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的规定，经本局审核批准，下列商品房已具备预
售条件，准予上市。预售下列商品房的单位应当在合同签订之日起三日内到凯里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进行登记备案。

项目名称：凯里市佳和天下·豪布斯卡20号楼项目
房屋坐落：凯里市环城东路1265号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号：522601202100120
在建项目开工时间：2019年1月1日
竣工时间：2021年12月20日
预售房屋栋号：20号楼
预售证号：2021凯房（商）房预字第015号
预售面积：20759.35平方米
售房企业名称：贵州佳和置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鲍崇焕
联系电话：0855-8256666
土地出让年限：终止日期：住宅2086年8月31日止
预售资金监管银行：贵州凯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路支行
预售资金监管账号：820000000003253180
以上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公告内容若有异议，请与凯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

系，联系电话：8211290。

凯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批准商品房预售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及《贵

州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的规定，经本局审核批准，下列商品房已具备预
售条件，准予上市。预售下列商品房的单位应当在合同签订之日起三日内到凯里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进行登记备案。

项目名称：凯里市佳和天下·豪布斯卡项目
房屋坐落：凯里市宁波东路与环城路交界处东南侧、梭草坡削峰填谷项目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号：522601202100120
在建项目开工时间：2021年5月1日
竣工时间：2022年10月31日
预售房屋栋号：15号楼、19号楼
预售证号：凯房（商）房预字第210038号
预售面积：住宅15246.1平方米，商业11530.33平方米
售房企业名称：贵州佳和置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鲍崇焕
联系电话：0855-8256666
土地出让年限：终止日期：住宅2086年8月31日止

商服2056年8月31日止
预售资金监管银行：贵州凯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路支行
预售资金监管账号：820000000003253180
以上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公告内容若有异议，请与凯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

系，联系电话：8211290。

凯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批准商品房预售公告

吴培敏：
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东南中心支公司与

被告吴培敏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黔2601民初6217号民
事判决书，现判决如下：一、被告吴培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15日内支付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东南中心
支公司理赔款、保险费共计36806. 21元及截至2021年4月1
日的违约金15964.01元，2021年4月2日之后的违约金以实
时所欠款项（理赔款、保险费）为基数，按年利率15.4%计算
至所欠款项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黔东南中心支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834元、公告费400元，由被告吴培敏负担989元，由原告阳
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东南中心支公司负担 245 元。
原告已全额预交，被告在给付上列款项时，将所承担的诉讼
费部分一并付清给原告。本判决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凯里市人民法院
2021年12月7日

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公告

龙 彪：

本院受理原告杨琴诉被告龙彪

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黔

2601 民初 958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被告龙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退还原告杨琴装修款 10000

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尚欠的装修款

为基数，以年利率 3.85%为标准，从

2021年6月21日起计算至装修款付

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25.00元，由

被告龙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凯里市人民法院

2021年12月6日

贵州省凯里市
人民法院公告彭湘黔：

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东南中心支公司与被
告彭湘黔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黔2601民初6184号民事判决
书，现判决如下：一、被告彭湘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
支付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东南中心支公司理赔
款、保险费共计 55886.2 元及截至 2021 年 4 月 1 日的违约金
24640.46 元，2021 年 4 月 2 日之后的违约金以实时所欠款项
（理赔款、保险费）为基数，按年利率15.4%计算至所欠款项付
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东南中
心支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93元、公告费400
元，由被告彭湘黔负担1310元，由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黔东南中心支公司负担383元。原告已全额预交，被告在
给付上列款项时，将所承担的诉讼费部分一并付清给原告。
本判决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凯里市人民法院
2021年12月7日

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公告

吴朝权：
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黔东南中心支公司与被告吴朝权
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1）黔 2601 民初 6218 号民事判
决书，现判决如下：一、被告吴朝权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支付原告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东南
中 心 支 公 司 理 赔 款 、保 险 费 共 计
57672.21元及截至2021年4月1日的
违约金 19442.01 元，2021 年 4 月 2 日
之后的违约金以实时所欠款项（理赔
款、保险费）为基数，按年利率 15.4%
计算至所欠款项付清之日止：二、驳

回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黔东南中心支公司的其余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1188元、公告费400
元，由被告吴朝权负担1282 元，由原
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东
南中心支公司负担306元。原告已全
额预交，被告在给付上列款项时，将所
承担的诉讼费部分一并付清给原告。
本判决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凯里市人民法院
2021年12月7日

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公告


